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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

境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进一

步推进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国家信息系统）应用

工作，加快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能力和水平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应用国家信息系统（包括地方自建信息系统，下同）开展

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产生情况申报、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运

行和跨省转移商请、持危险废物许可证单位年报报送、危险废物出

口核准等工作，有序推进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

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规范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信息化环境管理。按照分级分类

和分阶段、分步骤推进原则，自 2021 年起，上一年度实际产生 10

吨及以上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应于每年 1月 31 日前依法通过国家信息

系统申报上一年度危险废物种类、产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等有

关情况，并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。其他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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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物申报和管理计划备案等信息化环境管理要求，由各省级生态环

境部门结合本地实际作出规定。

（二）规范危险废物转移信息化环境管理。转移危险废物的单

位，应当依法通过国家信息系统运行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。危险

废物跨省转移的商请过程应在国家信息系统中开展，实现对危险废

物跨省转移商请全流程追踪。

（三）规范持危险废物许可证单位信息化环境管理。持危险废

物许可证的单位，应于每年 1月 31 日前通过国家信息系统报送上一

年度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有关情况。鼓励有条件的省

份和单位按月或季度报送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有关情

况。

（四）规范危险废物出口核准信息化环境管理。申请危险废物

出口核准的单位，应在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危险废物申报信息

中填报危险废物出口相关情况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

处置和出口危险废物的相关单位，应在国家信息系统中如实填报危

险废物相关信息，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信息系统中填报的危险废物相关信息，作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日常

环境监管、执法检查、排污许可和环境统计等的依据，并与排污许

可管理等做好衔接。

（二）强化信息系统应用与对接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统

筹推进行政区域内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工作，保障行政区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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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系统数据互通互联。各地自建信息系统应实现在国家信息系统

统一门户登录，实现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与国家信息系统实时对

接，实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、申报、转移和出口等信息填报以及关

联和校验功能，并根据国家信息系统升级要求及时升级对接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化技术支持。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

理技术中心会同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负责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

统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，编制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标准通则，根据

新制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升级完善国家信息系统，对各地危险

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工作提供技术指导。

联系人：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张龙、何足道

电 话：（010）65645786

联系人：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孙京楠、蒋文博

电 话：（010）84665578、（010）84665970


